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2017年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是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独立设置的政法类高等院校，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调工作人员8名，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岗位、人数及资格条件
选调岗位2个，选调工作人员8名，资格条件详见《广
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7年公开选调工作人员计划表》。
二、选调的对象
具有公务员编制或事业单位全额拨款编制身份的人员。
三、选调的基本条件
（一）选调的基本条件
1.在职在编人员，具备岗位所需学历、专业知识和警体技能；
2.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
3.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称职）以上等次。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应选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正在接受立案审查的人员；
3.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招聘过程中被录用（聘用）主管部门认定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
4.被辞退未满5年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5.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四、待遇及要求
选调人员列入事业编制，但须在应聘岗位服务满5年以上。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政策和本单位有关规定执行，教官岗位另享受每月1500元以上津贴。
五、选调程序
（一）报名
1. 报名方式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不接受电话或电子邮件等其他报名形式。
2. 报名时间
2017年6月6日至6月7日，上午8：00－11：30，
下午15：00－17：30。
3.报名材料（一式三份）
（1）《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2017年公开选调报名表》；
（2）符合岗位选调条件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如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工作经历证明、党员身份证明、荣誉证书及其他材料等。
所有复印件材料请在现场报名时提供原件备查。应聘材料提交后恕不退还。报名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伪造虚假信息、骗取选调聘用资格的，一经查实，即取消选调或聘用资格。报考信息填写错漏或根据考生报名时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上考生本人造成后果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资格审查
1.学院政治处根据应聘人员所报岗位的要求及其提供的个人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2.对符合条件要求的，由学院选调领导小组择优推荐，经学院党委讨论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三）面试
1.面试工作由我院组织相关人员具体负责实施。
2.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适应选调岗位工作的能力。
3.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四）综合考核
1. 经学院党委讨论确定进入综合考核人员。
2.综合考核主要采取访谈、调查、查阅干部人事档案等方式进行考核，着重考核应聘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以及相关业务能力。
3.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复查。
（五）确定拟选调人选
1.考核结束后，由考核小组出具书面考核意见。
[bookmark: _GoBack]2.经学院党委讨论确定拟选调人员。
（六）体检
1.根据综合考核结果，由我院统一组织拟选调人员在指定的三甲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2.体检工作程序、项目及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
3.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为自动放弃。 
（七）聘用审批
根据体检结果，经学院党委讨论确定选调人员，并按规定办理调动入编手续。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南宁市东葛路117号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南院办公楼政治处401室
联 系 人：苏老师
联系电话：0771－5857612
传    真：0771－57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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